《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筑设计竞赛活动项目》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筑设计竞赛活动项目

二、项目概况
合作区自开展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企业和专业人士备案工作以来，有超过470名港澳专业人士和97家港澳企业获得认可资格，其中备案澳门建筑师有56人，澳门设计企业19家。因应澳门业界呼吁及建议，希望获得更多参与合作区建设的机会，基于建设程序和建筑活动规律考虑，我局将面向澳门建筑业界举办合作区首届建筑设计竞赛活动，增强澳门业界参与感和获得感，该项活动同步纳入合作区成立三周年和澳门回归二十五周年宣传，获奖作品计划在澳琴两地展出，优质作品有机会落地实施。本次活动选点有三个，分别为荷花节园区、生态泽园、山海驿站，设计对象为园区驿站。具体点位介绍及设计参数，详见本需求书附件1-1。
现需要采购符合条件的供应商，作为活动的承办方。
三、服务范围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四、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月28日。

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阐述项目背景及项目目标的理解与认识

制定建筑设计竞赛活动具体实施方案

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章程、比赛流程及评审委员之组成；

2.时间安排；
3.奖项的设置（总奖金不应少于40万澳门元）；

4.报价构成明细清单（应包括但不限于奖项、比赛活动宣传费用等）
5.版权要求：

获奖作品的知识产权属参赛者/团队所有, 但主办单位有权复制参赛作品以作宣传之用；亦有权使用参赛作品以任何形式公开，而无须缴付任何费用予参赛者/团队； 

  参赛者/团队须确保其参赛作品中的所有内容均属原创，并且不包含任何侵犯第三者知识产权的材料，若被发现有侵权成份，主办单位将取消其参赛和得奖资格。

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建议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本项目的成果如何应用；
2.澳门专业人士在合作区如何可持续发展。

团队人员及职责要求

    1.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建筑学或建筑设计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包括但不限于城乡规划（原城市规划）、土木工程（原建筑工程、原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风景园林、环境设计（原环境艺术、原环境艺术设计），具有10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负责全面统筹、把控项目总体开展情况，评估项目潜在风险，对项目进行整体把关，确保与采购人良好的沟通与协作，保证项目顺利进行。统筹开展项目管理工作，具体负责组建团队，对团队进行全面管理，主持开展项目工作分解、分工与计划制定，开展进度管理、节点管理、质量控制等，与项目管理各相关方进行沟通协调，组织阶段性沟通汇报。

2.资深工程建设从业人员1人：具有建筑学或建筑设计相关专业的学士学位（包括但不限于城乡规划（原城市规划）、土木工程（原建筑工程、原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风景园林、环境设计（原环境艺术、原环境艺术设计），具有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3.项目协调员1人：具有建筑学或建筑设计相关专业的学士学位（包括但不限于城乡规划（原城市规划）、土木工程（原建筑工程、原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风景园林、环境设计（原环境艺术、原环境艺术设计），具有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4.中标人在收到采购人工作指令后，须在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前到达指定地点。

5.设备要求：中标人应当自行携带计算机、打印机等工作所需设备，保证相关设备的正常运行。中标人应当自行负担工作场所所产生的水电费、燃气费、清洁费、管理费等费用。
七、档案管理
为了完善项目的后续管理，成交供应商应将项目过程中的各类文件归档，建立项目管理的文件档案。包括：

1.会议及活动策划文件、宣传设计文件、课程及培训资料、使用设备清单、项目各阶段的文件、活动过程照片等。

2.建设资金投入、支出等财务档案。

3.建设管理附件，如采购需求文件、合同等。

4.项目各项活动情况报告。

八、采购预算及响应报价要求
本项目为项目总价包干，响应人的报价应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设备费、运输费、保险费、技术服务费（含联络费、培训费、调试费、保修费、专家费）、管理费、税费、不可预见费等完成本采购内容所需的一切费用，以及采购需求文件及合同约定应当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的风险因素等费用。响应人应当根据采购需求文件等材料自行考虑风险因素进行响应报价。否则，一旦成交，采购人将不予支付除了采购需求文件及合同约定的由采购人承担的风险因素之外的任何补偿。响应人漏报或不报，采购人将视为该漏报或不报部分的费用已包括在响应报价中，合同金额不予调整。
九、付款方式
1期: 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款的80%。

2期: 所有项目内容实施完毕验收合格后，成交供应商按照采购人要求申请付款，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款的剩余款项，即合同总价款的20%。

注: 每次支付款时，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相应金额的正式发票。 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

附件1-1：点位介绍及设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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